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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[19891226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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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

（第九号）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

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4年 4月 24日修订通

过，现将修订后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公布，自 2015年

1月 1 日起施行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

2014年 4月 24日

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

（1989年 12月 26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

一次会议通过



2014年 4月 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

会议修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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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保护和改善环境，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，保障公众健

康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，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，制定本法。

第二条 本法所称环境，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

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，包括大气、水、海洋、土地、

矿藏、森林、草原、湿地、野生生物、自然遗迹、人文遗迹、自然

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、城市和乡村等。

第三条 本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

的其他海域。

第四条 保护环境是国家的基本国策。

国家采取有利于节约和循环利用资源、保护和改善环境、促进人

与自然和谐的经济、技术政策和措施，使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


